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重点项目申报指南
支持已有较好基础的科研人员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以及综合交叉前沿学科，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目标是为解决科学难题，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探索新现象、开辟新领域和新方向，以需求导向为主，开展创新性研究，在数学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学科，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实现重点产业、特色优势领域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
拟支持项目150项左右，资助强度为50万元左右/项，项目实施期限为3年。
1、 选题范围
自然科学范畴自主选题。
二、申请人条件
（一）申报单位全职科研人员；
（二）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5周岁（196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三）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
（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五）有较好研究基础；
（六）主持过2项及以上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含各类联合专项重点项目）的，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
（七）符合其他相关规定。
三、申报方式
（一）单位限额申报
[bookmark: _Hlk103586361]以2022年各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为依据，按《2024年重点项目申报项目数分配表》要求组织推荐申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申报指标应为实验室固定人员，依托单位不可统筹使用该指标。
2024年重点项目申报项目数分配表
	序号
	2022年获国家基金项目数（项）
	每家单位推荐申报数（项）

	1
	100及以上
	50

	2
	50—99
	30

	3
	30—49
	10

	4
	20—29
	6

	5
	10—19
	4

	6
	1—9
	2

	7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

	8
	省科技厅认定的云南省重点实验室
	1


（二）择优推荐
各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应严格依据申报条件，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单位学术委员会（或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择优推荐。（州市、省直管县市须同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
云南省内科研人员2023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进入会议评审答辩但最终未立项的，如项目申报人无在研省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且同一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内容未获财政资金资助的，可资助重点项目1项（不占依托单位申报名额，需由单位正式行文推荐）。
按照国家有关精神，单位根据上年度国家基金项目数，获得申报指标在4项以上的（含4项），其中不少于1/4的项目申报人，应未满40周岁（19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